
附件1

綦江区2018年度科技创新扶持补助申领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

电话
	

	开户行
	
	联

系

人
	姓名
	

	开户名
	
	
	手机
	

	银行账号
	
	
	邮箱
	

	申领补助总额（万元）：             万元
	

	企业法定代表人（意见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申领补助项目
	补助标准
	数量
	补助金额
	列举相关证明材料

	
	
	
	
	
	1.

2.

3.

	
	
	
	
	
	1.

2.

3.

	
	
	
	
	
	1.

2.

3.

	
	
	
	
	
	1.

2.

3.

	
	
	
	
	
	1.

2.

3.


  注意事项：1.申领补助要逐一填写；2.数量、补助金额按实际填写；3.相关证明材料逐一列出，证明材料复印件要加盖企业单位公章；4.申领表、证明材料复印件按照补助项目顺序与申领表一同装订（简装）；5.已经享受本区其他政策补助的不再申领补助。

附件2

相关证明材料参考目录

	序号
	申领补助名称
	补助标准
	相关证明材料要求

	1
	国家重点实验室
	60
	认定或命名文件 

	2
	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	40
	认定或命名文件

	3
	国家企业技术中心
	10
	认定或命名文件

	4
	重庆市重点实验室
	20
	认定或命名文件

	5
	重庆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	10
	认定或命名文件

	6
	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
	4
	认定或命名文件

	7
	中国专利金奖
	20
	证书或文件

	8
	中国专利优秀奖
	10
	证书或文件

	9
	中国外观设计金奖
	5
	证书或文件

	10
	国家高新技术企业
	5
	证书或文件

	11
	重庆市高新技术产品
	1
	证书或文件

	12
	市长质量管理奖
	20
	证书或文件

	13
	市长质量管理提名奖
	10
	证书或文件

	14
	重庆市名牌产品
	5
	证书或文件

	15
	重庆市知名产品
	3
	证书或文件

	16
	重庆市科普基地
	5
	证书或文件

	17
	企业法人研发机构
	缴纳税收区级留成部分
	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证明

	18
	企业法人研发机构年薪10元以上研发和管理人员
	个人缴纳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
	劳务合同、个人年薪证明、社保证明、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纳税证明

	19
	企业法人研发机构年薪10元以上研发和管理人员
	购房缴纳契税
	劳务合同、个人年薪证明、社保证明、购房证明、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纳税证明

	20
	以股权、期权引进的科技人员
	分红收益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
	劳务合同、股权证明、社保证明、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纳税证明

	21
	引进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、高技能人才、博士研究生
	个人缴纳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
	劳务合同、职称（学历）证明、社保证明、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纳税证明

	22
	引进的年薪30万元以上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
	个人缴纳所得税区级留成部分
	劳务合同、个人年薪证明、社保证明、税务部门出具的个人纳税证明

	23
	国家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、留学生科技创业园、大学生创业基地、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、科技孵化器（基地）、科技园（特色产业园区）、软件（IT）园、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
	按照其实际投入运营经费的20%给予一定的运营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

	认定或命名文件、实际投入营运经费财务证明材料

	24
	市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、留学生科技创业园、大学生创业基地、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、科技孵化器（基地）、科技园（特色产业园区）、软件（IT）园、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
	按照其实际投入运营经费的20%给予一定的运营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

	认定或命名文件、实际投入营运经费财务证明材料

	25
	院士专家工作站
	100
	认定或命名文件、工作成效证明材料

	26

27
	博士后科研工作站
	20
	认定或命名文件、工作成效证明材料

	28
	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
	10
	认定或命名文件、工作成效证明材料

	29
	市级技能专家（首席技师）工作室
	5
	认定或命名文件、工作成效证明材料

	30
	企业技师、高级技师培训费
	培训费50%
	职称证明、培训费证明

	31
	银行直接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
	贷款利息的20%
	融资合同、支付利息证明

	32
	担保公司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的
	担保费的20%
	担保合同、支付担保费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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